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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桃園市政府。

貳、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下稱營建署）未能切實督

導各縣市政府落實執行自100年7月2日到101

年12月31日廢止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59條之2期間所取得增設獎勵停車位之

列管及不定期抽查等措施，肇致部分獎勵

增設停車空間案件未依限取得停車場登記

證或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以及部分案件

標示牌或動態剩餘車位顯示裝置未設置或

不符規定等情事。另經本院抽查發現，以

桃園市政府尚有116件（7,385個停車位）

未落實辦理最多，均待營建署切實督導及桃

園市政府澈底檢討，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一、營建署未能切實督導各縣市政府落實執行自100年7月2日

到101年12月31日廢止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

條之2期間所取得增設獎勵停車位之列管及不定期抽查

等措施，肇致部分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案件未依限取得

停車場登記證或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以及部分案件標

示牌或動態剩餘車位顯示裝置未設置或不符規定等情事。

另經本院抽查發現，桃園市尚有116件（7,385個停車位）

未落實辦理最多，均待營建署切實督導及桃園市政府澈

底檢討，落實相關規定。

(一)按77年1月20日增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

條之2:「為鼓勵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提供公眾停車

使用，有關建築物之樓層數、高度、樓地板面積之核

計標準或其他限制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得另定鼓勵要點，報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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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內政部84年10月3日台內營字第8480450號函

釋：「關於建築物鼓勵增設之停車位如何供公眾使

用問題…，所有權人亦不應排除於公眾之外，故停車

空間不論由所有權人自行使用或供任何不特定人

依約定之使用，咸屬供公眾使用」，上開規定及函

釋「所有權人亦不應排除於公眾之外」變相曲解

「供公眾使用」意涵，造成停車空間難以真正落實

開放供不特定人使用，不符鼓勵增設停車空間之原

意等問題，經本院於99年6月糾正內政部有關該部84年

10月3日函釋「所有權人亦不應排於公眾之外」變相曲

解「供公眾使用」意涵，不符鼓勵增設停車空間之原

意並使獎停形同具文等情，後經營建署檢討並於100年

6月30日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

「為鼓勵建築物增設營業使用之停車空間，並依停車

場法或相關法令規定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有關建築

物之樓層數、高度、樓地板面積之核計標準或其他限

制事項，直轄市、縣（市）建築機關得另定鼓勵要點，

報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定實施。本條施行期限至中

華民國101年12月31日止」，並自100年7月2日生效。爰

此，自100年7月2日到101年12月31日廢止期間，如依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所取得增設獎

勵停車位，均須依法落實「營業使用」、「依停車場法

或相關法令規定」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先予敘明。

(二)次按內政部100年6月30日「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供公

眾使用鼓勵原則」第10點規定：建築物獎勵增設停車

空間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及詳細平面圖上應加註或

標示「於X層增設Y個營業用停車空間，為公寓大廈之

專有部分，所有權人以單獨編列建號辦理登記，並依

停車場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對外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

第12點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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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使用執照之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應予列管且不定

期抽查。未依第10點規定加註或標示者，除通知所有

權人或管理單位改善外，並應依建築法及停車場法相

關規定處理。據此，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

對於已核發使用執照之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應予列管

且不定期抽查，落實增設獎勵停車位開放供公眾停車

使用之精神。

(三)再按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

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其他與原核定

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建

築法第91條第1項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

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6

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得連續處

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一、違反第73條第2項規

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以及

101年4月13日1函釋，關於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59條之2規定設置之鼓勵建築物增設之營業使用

停車空間，如未營業使用是否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

規定之說明：「……二、按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及第3項

規定：『（第2項）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

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

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

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第

3項）前項一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

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定之。』；又

『建築物獎勵增設營業使用停車空間之變更』應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查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1 101年4月13日內政部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13416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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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8條第6款定有明文。是建築物涉有原核定獎勵

增設營業使用停車空間之變更情事者，要非符合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所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

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定，應依本法及辦法上開條文規

定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三、至於本案所詢旨揭依該部100

年6月30日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之2規定鼓勵增設之營業使用停車空間，應依停車

場法或相關法令規定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據此，由

上述內政部函釋可知，自100年7月2日到101年12月31

日廢止期間，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

之2所取得獎勵增設停車位，該鼓勵增設之應做營業使

用停車空間如有擅自變更未依前揭規定開放供公眾停

車使用者，則構成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可依

建築法第9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6萬元到30萬元罰鍰，並限期改善且可連續處罰。

(四)另依獎勵增設停車空間立法目的，係為補足周邊老

舊房屋法定附設停車位不足。因都市急速成長，國

內停車問題日趨嚴重，77年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59條，因地制宜，明定「建築物新建、

改建、變更用途或增建部分，依都市計畫法令之規

定，設置停車空間。其未規定者，依左表規

定：……」而上開建築技術規則表列規定之法定停

車空間，實為解決該建築物基本之停車需求，且為

全國各地區一體適用，設置標準不宜過高，避免投

資建設經費過大，卻無相關停車需求，致招惹民怨；

復因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停車場用地取得及公共設

施停車場興闢時程，受限於地方政府籌措經費預算

困難，爰考量各地發展所需並因地制宜，增訂同編

第59條之2，授權地方政府訂定其建築物獎勵增設

停車空間鼓勵要點，鼓勵增設之停車空間提供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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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需求之使用者。且內政部84年10月3日台內營

字第8480450號函釋略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59條之2規定增設之停車空間，揆其意旨

係為增加停車位之供給，協助解決停車問題，又建

築物鼓勵增設之停車位如何供公眾使用問題，應由

所有權人、使用人依使用管理約定為之，所有權人

亦不應排除於公眾之外，故停車空間不論由所有權

人自行使用或供任何不特定人依約定之使用，咸屬

供公眾使用。後於100年6月30日發布修正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為「為鼓勵建築物

增設營業使用之停車空間，並依停車場法或相關法

令規定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有關建築物之樓層數、

高度、樓地板面積之核計標準或其他限制事項，直

轄市、縣（市）建築機關得另定鼓勵要點，報經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核定實施。（第2項）本條施行期限

至中華民國101年12月31日止。」以及同日函頒「建

築物增設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勵原則」：為確保

給予容積獎勵之增設停車空間確具有公益性，並開

放供不特定公眾使用，函送該原則予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請其據以檢討其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

鼓勵要點（或自治條例），以確保給予容積獎勵之

增設停車空間確具有公益性。

(五)經查，有關審計部函報本院，經查核臺北市等12市縣
2政府於100年7月2日至101年12月31日廢止其所訂建築

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期間，申請獎勵增設停車空

間且已領取使用執照之建築案件計254件，增設停車位

計14,854個，並獎勵起造人增加建築物樓地板之容積

(面積274,439.15平方公尺)，惟截至108年3月底各建

2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等3縣於要點實施期間未有申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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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案件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情形，計有12市縣205件

（80.7%）建築案件於取得使用執照後【計11,428個停

車位（76.93%），增加獎勵樓地板面積215,929.19平方

公尺，如下表】，未依限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對外開放

供公眾使用，及部分案件標示牌或動態剩餘車位顯示

裝置未設置或不符規定情事，顯示法令期以增加建築

容積鼓勵增設停車空間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之效益未

能有效發揮；另市縣政府之鼓勵要點為提高起造人增

設建築物停車空間並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之意願，藉

由提高建築物容積率之誘因，讓起造人於申請建築執

照時，獲取增加建築物樓地板之獎勵措施，然而起造

人後續並未落實執行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造成政策

工具未能發揮預期效益，反而因增加建築物樓地板面

積所產生之額外銷售利益淪為起造人之龐大不合理利

潤，經推估能獲致之不合理利潤合計約122億7,884萬

餘元，衍生增加建築物樓地板面積所產生之額外銷售

利益淪為起造人之利潤，未能彰顯相關效益，統計如

下表：

表9：審計部查核各市縣政府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開放供公眾使用及衍生

利潤推估統計表（資料範圍：100年7月2日至101年12月31日市縣政府廢止

其所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期間所申請增設獎勵停車空間案件數

，後於109年8月31日依條件推估衍生利潤金額；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開放

供公眾使用

截至109年

8月31日止

市縣別
申請

件數

獎勵增設

停車位

(個)

獎勵樓地板

面積

(平方公尺) 件數
停車位

(個)

獎勵樓地板面

積

(平方公尺)

衍生利潤推

估 已改

善

查處

中

合計 254 14,854 274,439.15 205 11,428 215,929.19 12,278,848 79 126

臺北市 18 549 7,097.92 14 465 6,118.42 945,661 14 -

新北市 43 2,503 38,010.22 31 1,790 30,171.35 1,444,223 31 -

桃園市 117 7,540 146,359.15 116 7,385 142,042.48 5,538,434 - 116

臺中市 12 605 11,710.90 8 432 8,648.40 480,415 4 4

臺南市 2 136 2,370.83 2 136 2,370.83 371,906 2 -

高雄市 6 142 4,261.31 6 142 4,261.31 2,590,801 3 3

基隆市 3 218 2,443.88 1 15 187.5 10,343 1 -

宜蘭縣 15 813 12,125.34 3 122 1,830.00 105,974 2 1

新竹縣 7 378 7,087.65 4 227 4,892.93 186,31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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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3 1,458 32,229.61 2 202 4663.63 255,974 - 2

苗栗縣 16 452 9,413.54 16 452 9,413.54 311,917 16 -

嘉義市 2 60 1,328.80 2 60 1,328.80 36,883 2 -

註：1.資料範圍：100年7月2日至101年12月31日市縣政府廢止其所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

要點期間，申請增設獎勵停車空間，且該等受理案件「已完工啟用」(可以確認是否已

開放供公眾使用)之案件數計254件；且調查時，各市縣自101年12月31日以後，已無再

新申請之獎停案件。

    2.彙整市縣政府未能落實增設停車空間供公眾停車使用，衍生增加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獎勵

措施所產生之額外銷售利益，推估方式如下：

起造人所獲致衍生利潤推估=獎勵面積房價–(獎勵部分土地成本+獎勵部分工程造價)

獎勵面積房價=獎勵樓地板面積×單位成屋交易價格

獎勵部分土地成本=(基地面積×單位土地市值)×(獎勵樓地板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獎勵部分工程造價=工程造價×(獎勵樓地板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單位成屋交易價格:自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計算該址所在行政區自取得使

用執照年度迄107年底間均價。

單位土地市值:自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上查詢公告土地現值，並據「歷年現值地

價占市價比率」推算單位土地市值。

    3.資料來源：審計部統計整理自市縣政府提供資料。

(六)再據各審計處室統計截至109年8月31日止，前揭12市

縣政府之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未依限3取得停車場登記證

或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案件計205件（分屬臺北市等12

市縣）、11,428個停車位，未依限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

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案件後續辦理情形，其中已取得

停車場登記證並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者計79件（改善

率39%）、3,556個停車位（31%），尚在改善中者126件

（61%）、7,872個停車位（69%）。

表10：審計部查核各市縣政府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開放供公眾使用車

位管理改善情形（截至109年8月31日止）

未取得停車場登記

證或開放供公眾使

用

已改善 尚在查處中 

市縣別
申請件

數

獎勵增設

停車位

(個)
件數

停車位(個

)
件數

停車位(

個)
件數

停車位

(個)

合計 254 14,854 205 11,428 79 3,556 126 7,872 

臺北市 18 549 14 465 14 465 - -

新北市 43 2,503 31 1,790 31 1,790 - -

3 100年7月2日至101年12月31日市縣政府廢止其所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期間，申

請增設獎勵停車空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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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7 7,540 116 7,385 - - 116 7,385

臺中市 12 605 8 432 4 303 4 129

臺南市 2 136 2 136 2 136 - -

高雄市 6 142 6 142 3 54 3 88

基隆市 3 218 1 15 1 15 - -

宜蘭縣 15 813 3 122 2 54 1 68

新竹縣 7 378 4 227 4 227 - -

新竹市 13 1,458 2 202 - - 2 202

苗栗縣 16 452 16 452 16 452 - -

嘉義市 2 60 2 60 2 60 - -

(七)另查，對於營建署與交通部對於獎勵停車空間使用管

理辦理情形之查核與列管情形：

1、該署109年4月24日營署建管字第1091083975號函調

查獎勵增設營業使用停車空間管理情形，調查適用

100年6月30日修正後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59條之2，並依縣市政府所定鼓勵要點增設之停

車空間，調查期間至109年3月31日以前核發之使用

執照。調查內容係針對已領得使用執照之案件是否

已取得停車場登記證，及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之裁

罰或處理情形，所得結果彙整如下表：

表11 營建署彙整各縣市獎勵增設營業使用停車空間使用管理情形統計表

（營建署統計至109.3.31）

使用

執照

增設停

車位數

量

停車場登記證

（處）
縣市別

（件

）
（個) 已取得 未取得

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者之裁罰或其他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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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9 609 17 2

1 處 103.7.17 領 有 停 車 場 登 記 證 ，

108.7.16屆期未續辦，臺北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109.1.2函請業者3個月內續辦，

業者表示產權已移交管委員，同意管委

會於109.5.22前完成申請停車場登記證                                                                                                                                                   
1處適用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

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勵要點修正案於

發布前暫行措施，依該措施地1點規定，

起造仍應於領得使用執照3年內依停車

場法相關規定申領停車場登記證，對外

開放供公眾使用；因本案於108.9.3領得

使用執照，目前尚未逾應申領停車場登

記證之期限。

【註】：經本院比對統計數據，審計部

統計至109.8.31止臺北市使用執照為18

件，與本表19件數據不一致。

新北市 53 2643 44 9

【註】：經本院比對統計數據，審計部

統計至109.8.31止新北市使用執照為43

件，與本表53件數據不一致。另，新北

市說明43件已全數取得登記證。

桃園市 117 7558 1 116
5件經查未違規移作他用。其餘不定期

稽查是否違規他用

臺中市 8 432 2 6

3件申辦圖說審查中，2件申辦竣工審查

中，1件109.4.30尚未掛件申請停車場登

記證，以電洽管理委員會轉達所有權人

，已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應

依同法第9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裁處

。

【註】：經本院比對統計數據，審計部

統計至109.8.31止臺中市使用執照為12

件，但本表8件數據不一致；另審計部

資料顯示取得停車場登記證為8件，本

表為2件，數據不同。另，臺中市說明，

停車場登記證已改善取得5件（非2件）

，未取得3件（非6件）。

臺南市 2 136 2 0 -

高雄市 2 38 1 1

1.該場自使用執照核發日起，高雄市政

府交通局皆未接獲該起造人針對獎勵

停車位做為路外公共停車場之申請，

業於109年4月27日函請起造人於109年
5月15日（含）前函復預計申辦停車場

登記證期程。                                                                                                                                       
2. 至有關該獎勵停車空間未依規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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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供公眾停車使用乙節，依內政部101
年4月13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134160
號函說明三載列略以：依該部100年6
月30日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規定鼓勵增設之

營業使用停車空間，應依停車場法或

相關法令規定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

如該鼓勵增設之營業使用停車空間有

擅自變更未依前揭規定開放供公眾停

車使用者，則已構成違反建築法第73
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應依同法第91條
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裁處。該部分該

府交通局已函請工務局依權責卓處。

新竹縣 7 378 7 0 -

新竹市 5 564 1 4

【註】：經本院比對統計數據，審計部

統計至109.8.31止新竹市使用執照為13

件，另據新竹市政府110.1.4函復本院

稱為14件，但本表僅為5件，數據差距

頗大。

苗栗縣 16 498 1 15
限期改善完成於並由苗栗縣政府函復

准予備查

彰化縣 0 0 0 0 -
南投縣 4 106 0 4 無處理措施

雲林縣 0 0 0 　 -
嘉義縣 0 0 0 　 -
屏東縣 0 0 0 0 -

基隆市 3 118 2 1
營建署稱，將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

勘，俟會勘後憑辦

嘉義市 2 60 0 0 -

宜蘭縣 15 813 14 1

於109年2月25日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處

新臺幣5,000元怠金，並限期改善。

【註】：經本院比對統計數據，宜蘭縣

109.12.15函復本院為3件，但本表為1

件，數據不一致。

花蓮縣 0 0 0 　 -
台東縣 0 0 0 　 -
澎湖縣 0 0 0 　 -
金門縣 0 0 0 　 -
連江縣 0 0 0 　 -
小計 253 13953 92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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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至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之裁罰或處理情形及未設置

停車使用動態剩餘車位顯示裝置等情形，該署刻正

研擬年度建築物使用管理督導考核計畫，於督導考

核項目納入查處績效，將於近期邀集縣市政府研商

後，即函送縣市政府據以執行，並每年考核其執行

成果。

3、有關部分縣政府未落實執行獎勵增設停車空間列管

及定期抽查之措施1節，因使用執照核發數量及對外

開放供公眾使用等情形為異動資料，需一段期間持

續督導方能收改善之效，且該署對22個縣市政府建

築管理業務每年度有10個業務督導，耗費時間人力

甚鉅，需適度整併。該署刻正研擬年度建築物使用

管理督導考核計畫，於督導考核項目納入獎勵增設

之停車空間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且未對外開放供公

眾停車使用之查處績效，將於近期邀集縣市政府研

商後，即函送縣市政府據以執行，並每年考核其執

行成果。

4、有關部分縣市政府未依法公告廢止已屆施行期限而

失效之獎勵增設停車空間相關法規1節，臺中市於109

年10月14日、嘉義市於108年10月30日、基隆市於108

年6月20日、新竹縣於108年6月18日、宜蘭縣於108

年5月8日已分別發布停止適用，該署將函請新竹市、

苗栗縣及南投縣儘速公告。

5、惟：

（1）據營建署之上開統計表，經比對審計部資料以及

本院查核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臺

中市辦理情形，發現存有諸多數據不符情形，諸

如：審計部統計晚營建署6個月（至109年8月31日

止），但，據審計部統計臺北市適用獎勵增設營業

使用停車空間之使用執照為18件，但該署統計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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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據審計部統計新北市適用獎勵增設營業使用

停車空間之使用執照為為43件，但該署統計為53

件；據審計部統計臺中市適用獎勵增設營業使用

停車空間之使用執照為12件，但該署統計為8件；

據審計部統計新竹市適用獎勵增設營業使用停車

空間為13件，但新竹市政府（至110年1月4日）函

復本院稱為14件，惟該署統計（至109年3月31日）

為5件；據宜蘭縣109年12月15日函復本院為3件，

但該署統計（至109年3月31日）為1件。顯見，該

署對於各縣市政府確切之適用獎勵增設營業使用

停車空間使用執照數量、增設停車位數量等均未

能切實掌握，遑論落實管理。另，新竹市、苗栗

縣及南投縣均未依法公告廢止已屆施行期限而失

效之獎勵增設停車空間相關法規，該署疏於管理，

均待檢討改進。

(八)再據，本院抽查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

臺中市、宜蘭縣政府，以及營建署如何督導上開縣市

查辦情形，略以：

1、臺北市：

（1）該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業依內政部101年4月13日內

授營建管字第1010134160號函釋，訂有「適用『臺

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供公眾使用鼓

勵要點』案件未領得停車場登記證處理原則」，倘

經限期仍未改善者，得依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

之規定進行裁罰；另未依鼓勵要點設置獎停告示

牌之停車場倘涉及違規拆除設施，將逕依行政執

行法處怠金。

（2）建管處已於107年8月23日修訂「臺北市處理建築

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保證金返還作業程序｣，

針對修法當時尚未領得使用執照案件，提高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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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之門檻（增訂所領停車場登記證有效期限

為5年，並應於屆滿後持續申辦等項），避免起造

人於退還保證金後隨即擅自廢棄停車場登記證，

俾利合乎獎勵停車之立法目的；列管案件倘經發

現有逕自於效期內註銷或屆期後未再持續申領者，

經停管處通知，將依前開未領證之處理原則裁罰。

（3）為避免相關案件仍有未開放之情形，經建管處於

109年6月30日與臺北國稅局、稅捐稽徵處及停管

處召開會議研商，將不定期由各權責機關抽檢，

以避免違規情事發生，另建管處亦不定期稽查列

管案件最新異動情形掌握案件現況。

（4）另北市停管處針對獎勵停車空間停車場已申請營

業登記證之18處所，於108年至109年間共進行60

場次之稽查，共計9場次有違反停車場法第27條未

於出入口或其他適當處所標示停車費及管理事項，

該處皆已發函業者改正，經複查皆改善完成。

（5）另，有關營建署督導臺北市政府辦理情形：據營

建署稱，尚未取得使用執照案件數1件，據北市都

發局109年3月2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116634號函

復略以：該案因假處分登記在案，故該局業以109

年2月14日北市都建照字第1093146798號函洽詢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俟該院回函後，再將處理計畫

報該部備查。嗣後該局尚未再將處理計畫或後續

辦理情形送署。

2、新北市：

（1）該府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59之2條規定獎勵停車空

間申請件數43件已全數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在案。

（2）依據「新北市獎勵停車空間控管機制」，已領得停

車場登記證，該府不定期抽查，若查獲變更視同

未領得停車場登記證或未標示停車費率及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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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另未領得停車場登記證或未標示停車費率及

管理事項者，查獲後將另函通知起造人及管委會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今經依上述機制處理，該

府列管案件已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尚無缺失。

（3）另，營建署督導新北市辦理情形：據營建署稱，

該府工務局 108年 12月 25日新北工建字第

1082436561號函查復略以：該4件皆位於法定山坡

地範圍，且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亦未訂定相

關增設停車空間獎勵規定，無增設停車空間容積

獎勵之適用。故該署未予追蹤。

3、桃園市：

（1）對於部分獎勵停車空間缺失如:未申領停車場登記

證並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未設置停車使用動態

剩餘車位顯示裝置等，該府查核列管情形：

〈1〉都市發展局稱：前縣府年代4之「桃園縣鼓勵建

築物增設停車空間自治條例」及於101年10月2

日號令修正公告之自治條例雖有規定獎勵車位

應開放供公眾使用，並設立獎勵停車告示牌，

惟並未規定需申領停車場登記證並設置停車使

用動態剩餘車位顯示裝置等，故依當年自治條

例申請之建案，並未強制要求申領停車場登記

證及動態剩餘車位顯示裝置。另因建築技術規

則第59條之2施行至101年12月31日止，即未再

受理鼓勵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之申請案等。

〈2〉交通局稱:

《1》依停車場法第25條路外公共停車場開放使用

前，由負責人訂定管理規範，向地方主管機

關報請核備，俟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後，始得

4 桃園縣政府於93年12月25日改制直轄市，改稱桃園市政府。



15

依法營業，其管理規範包括：營業時間、收

費標準及其他事項。

《2》如經該局查證未申領停車場登記證並對外開

放收費營業者，依停車場法36條規定，處負

責人新臺幣3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罰鍰，並

責令限期改正。該局僅就建管處提供之剩餘

116件未申請停車場登記證資料列管，目前尚

無人提出停車場經營登記證申請。

（2）桃園市於100至101年間計有117件申請增設獎勵停

車空間案件，僅1件取得停車場登記證對外開放供

公眾停車收費使用，桃園市政府未確實要求起造

人取得停車場登記並對外開放供公眾停車收費一

節：

〈1〉都市發展局:

《1》前縣府年代因無一戶一車位之規定，也確實

未依建築技術規則要求應為「營業使用」，101

年10月2日修正之自治條例也非依建築技術

規則所訂定，而是依地方制度法就地方自治

事項制定。內政部雖於101年12月28日宣告無

效，然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前縣府當時確實

難以依該自治條例要求起造人取得停車場登

記證。

《2》交通局係被動受理停車場登記證之申請。都

市發展局(建管處)則處理違規使用事宜。

（3）交通局:

〈1〉查「桃園縣鼓勵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自治條例」

第7條規定，申請獎勵停車空間者，應先送桃園

縣政府建照預審小組審議，另查建、使照亦由

建管單位核發，該局未涉及獎勵作業，先予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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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該府建築管理處108年所提供資料，該市於100

至101年間計有117件申請增設獎停空間案件，

僅1處向該局申請後取得停車場經營登記，餘

116件該局始依該府建築管理管處108年所提供

有限資料專案列管，倘遇所有權人向該局提出

申請時，將優先輔導合格後始核發停車場經營

登記證，以符合法令並增加該市停車供給，惟

迄今116件建案皆未向該局提出申請。

（4）對於該府未取得停車場登記116件，後續有其他案

件申領停車場登記證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

〈1〉都市發展局:無。

〈2〉交通局:依該府建築管理處108年所提供資料，

該市於100至101年間計有117件申請增設獎停空

間案件中，僅1處向該局申請後取得停車場經營

登記，餘116件至目前為止尚無申請紀錄。

（5）對於落實獎勵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對外

開放供公眾使用，並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並對外開

放使用一節：

〈1〉都市發展局:

《1》獎勵停車位之制度確實造成額外銷售利益之

觀感，所幸建築技術規則業於101年12月31日

停止適用。

《2》由都發局建管處巡查，以不定期抽查方式巡

查獎勵停車空間是否有違建築法挪為他用等

情，自108年迄109年9月份抽查16件。

《3》建築技術規則雖於100年6月30日修正應「營

業使用」並依停車場法或相關法令開放供公

眾停車使用，惟法未限制產權登記。當年縣

府未據以執行「營業使用」，現況116件獎勵

車位均屬私有產權且使用中。都發局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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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抽查該等停車空間有無違規他用，若

有妨礙停車使用，均依建築法罰緩至改善為

止。

〈2〉交通局:本案係由該府建築管理處訂巡查機制，

除檢查獎勵停車空間是否有違規情形之外，並

現場向管理單位宣導應申請停車場登記證等 

該局業依該府建築管理管處108年所提供有限

資料專案列管，倘遇所有權人向該局提出申請

時，將優先輔導合格後始核發停車場經營登記

證，以符合法令並增加該市停車供給。

（6）另，營建署對於原桃園縣政府5之「桃園縣鼓勵建

築物增設停車空間自治條例」，該署督促改正情形，

如下：

〈1〉原桃園縣政府前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59條之2授權，訂有「桃園縣鼓勵建築物

增設停車空間自治條例」，於101年6月26日擬修

正該自治條例改依據地方制度法第19條第6款

訂定，送請該部核定。該部以101年8月8日台內

營字第1010807074號函復略以：……有關該自

治條例給予容積獎勵部分，並請該府依本院相

關糾正意旨檢討，並請參照「建築物增設停車

空間供公眾使用鼓勵原則」強化鼓勵增設停車

空間之後續管理措施，以確保其給予容積獎勵

之公益性。

〈2〉桃園縣政府後以101年10月2日府法濟字第

1010244883號令公布修正該自治條例，因有關

容積獎勵規定，桃園縣政府應循都市計畫法定

5 桃園縣政府於93年12月25日改制直轄市，改稱桃園市政府。本案於行為時仍稱：原桃園縣政

府，以茲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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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訂定，不得依地方制度法第25條制定，該

部爰以 101 年 12 月 28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12130號函宣告旨揭自治條例修正案無效。

建築技術規則第59條之2之適用期限旋即於3日

後截止。

〈3〉該署對桃園縣政府訂定該自治條例部分，已盡

督促改正之責。惟今，桃園市如仍有以容積獎

勵方式鼓勵增設停車空間之需，該部101年12月

28日前揭函業敘明「應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訂

定」。

〈4〉有關於增設停車空間容積獎勵施行期限前受理

申請建造執照及容積獎勵案尚未取得建造執照

者，該署以營署建管字第1091226001號函請臺

北市及臺中市將改善計畫及目前處理情形送署。

（7）有關桃園市政府稱，有關101年10月2日修正之自

治條例非依建築技術規則所訂定，而是依地方制

度法就地方自治事項制定。內政部雖於101年12月

28日宣告無效，然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前縣府當

時確實難以依該自治條例要求起造人取得停車場

登記證一節，詢據桃園市政府及營建署說明：

〈1〉桃園市政府說明：桃園市政府於101年10月2日

修訂「桃園縣鼓勵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自治條

例」報內政部核定，惟涉地方自治程序及條文

內容等事項，經內政部101年12月28日宣告無效，

有關獎勵容積相關規定似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59-2條規定及桃園縣100年9月1

日頒布之「桃園縣鼓勵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自

治條例」檢討。經統計101年10月2日到101年12

月28日掛號申請建造執照案件計17件。

〈2〉營建署說明：內政部101年12月28日函宣告原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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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縣政府依據地方制度法以101年10月2日府法

濟字第1010244883號令修正公布之「桃園縣鼓

勵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自治條例」無效，該自

治條例修正條文自始不生效力。故原桃園縣政

府於101年10月2日至101年12月28日期間受理之

建造執照申請案如有增設停車空間獎勵事宜，

應適用該自治條例修正前之條文（即依據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授權訂定

之條文）。

〈3〉據此，桃園市由100年6月30日至101年12月31日

止計117件增設停車空間獎勵案件，無論是該期

間（100年6月30日至101年12月31日）或是101

年10月2日至101年12月28日自治條例自始不生

效力期間，均應受100年6月30日修正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條文所規範，桃

園市政府所稱難以依該自治條例要求起造人取

得停車場登記證一節，容有誤解，均應依規定

增設「營業使用」之停車空間，以達成增設停

車空間供公眾停車使用之目的。

4、新竹市:

（1）已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其附設獎勵建築物增

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共計14案，持續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建築法》、《停車場法》規定，

輔導所有權人、管理服務人或管理委員會，申請

停車場登記證相關作業，依停車場法或相關法令

規定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

（2）未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申請附設獎勵建築物

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之案件，計1案，將依《行

政程序法》第165條規定，通知起造人申請使用執

照時，應檢附經交通主管機關審核同意之獎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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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停車空間營業管理規範，領取停車場登記證後，

對外開放供公眾停車收費使用等，以達成增設停

車空間供公眾停車使用之目的。

（3）已採取改善措施：

〈1〉已配合內政部101年03月01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1238號函，廢止「新竹市建築物增設停

車空間鼓勵要點」。

〈2〉依該市社會經濟發展、交通運輸狀況、車輛持

有率預測、建物停車空間供需情況及土地使用

種類檢討，於都市計畫書，訂定相關「停車空

間容積獎勵規定」，申請人並應依《新竹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辦理

審議。

〈3〉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及聯合稽查業務時，

併同輔導建築物所有權人、社區管理服務人或

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建築法》第77條規定

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應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9條規定使用。

〈4〉該府後續改善之規劃措施：持續通知、輔導附

設獎勵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之所有權

人、社區管理服務人或社區管理委員會，應依

《建築法》第77條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

及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規定使用，

申請設置停車場許可，依停車場法或相關法令

規定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

5、臺中市：

（1）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開放供公眾使用計12件之

辦理情形，為已領得使用執照計8件，該府按101

年4月13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134160號函，已發

函通知所有權人改善在案，其中5件已改善(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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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停車場登記證)、3件查處中(已至該府交通局掛

件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且審查中)該府都市發展局

將持續追蹤列管至申領取得停車場登記證。

（2）另，營建署督導臺中市之辦理情形，據營建署稱：

〈1〉該府表示就「臺中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

要點」之停止適用，可否參酌該部100年6月30

日台內營字第1000805167號函辦理或應予以廢

止釐清後，再將處理計畫送該部備查。

〈2〉該部109年1月9日函復該局略以：該等案件既尚

未取得建造執照，即有建築法第36條之適用，

與釐清該要點公告廢止是否將使程序未終結之

建造執照案件無法適用無直接關聯，仍請儘速

將處理計畫送部。

〈3〉該局於109年1月17日函復略以：

《1》依建造執照掛號時間分四期辦理退件，尚在

辦理中案件且有涉及停車空間獎勵案件，共4

件。（此與審計部提供之案件數有大幅差異，

審計部之案件數疑包含未涉及獎勵增設停車

空間案件），又「有關該局……函詢貴署釋示

『臺中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之

停止適用涉及迄今未獲核發建造執照案件是

否仍得適用將影響後續處理計畫推動作業，

仍請貴署予以釋示……」。

《2》該府都市發展局於109年5月18日函復後，該

局尚未再將處理計畫或後續辦理情形送署。

6、宜蘭市：

（1）審計部查核各市縣政府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開

放供公眾使用及衍生利潤推估統計表，該縣申請

件數15件，尚未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開放供公眾

使用3件，其中「已改善」2件，分別領有該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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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108年10月25日府交停字第1080155566號、108

年4月22日府交停字第1080053196號停車場登記證。

（2）承上，「查 處中 」 1件 為雖 領有 該府核 發

(105)(11)(8)建管使字第01044號使用執照，尚未

領得停車場登記證，違反宜蘭縣建築物增設停車

空間鼓勵辦法第2條、第11條規定，該府業依行政

執行法第30條，於109年2月25日以府建管字第

1090030328號行政處分書處新臺幣5,000元怠金，

並限期改善；109年6月24日再以府建管字第

1090103498號行政處分書處新臺幣1萬元怠金，並

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刻正辦理第3次裁罰。

（3）為落實該縣獎勵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對

外開放供公眾使用之後續改善規劃：

〈1〉短期：繼續督導上開案件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並

對外開放，否則連續處分罰鍰。

〈2〉中期：針對列管之15案，不定期派員抽查，以

確保前開地點未再違規使用及對外開放（查核

項目包括剩餘車位電子顯示器是否損壞、獎勵

停車告示牌是否毀損、停車位有無擅自變更違

規使用、是否確實對外開放使用等）。

〈3〉長期：建立巡查機制，訂定巡查項目、時間頻

率等，並建立通報管道，對於檢舉案件加強稽

查。

7、據上抽查結果顯示，為確保給予容積獎勵之增設停

車空間確具有公益性，由100年7月2日至101年12月

31日市縣政府廢止其所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

要點期間，依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之2所申請增設獎勵停車空間案件，依規定須

「營業使用」、「依停車場法或相關法令規定」開放

供公眾停車使用，且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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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於已核發使用執照之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應予

列管且不定期抽查，如有擅自變更未依規定開放供

公眾停車使用者，則構成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

定，可依建築法第9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6萬元到30萬元罰鍰，並限期改

善且可連續處罰，以落實增設獎勵停車位開放供公

眾停車使用之精神，據本院抽查結果，以臺北市依

法查處落實管理最優，諸如北市建管處與臺北國

稅局、稅捐稽徵處及停管處研商，採不定期由各權

責機關抽檢，以避免違規情事發生，另建管處亦不

定期稽查列管案件，北市停管處針對獎勵停車空間

停車場於108年至109年間共進行60場次之稽查，共

計9場次有違反停車場法第27條未於出入口或其他適

當處所標示停車費及管理事項，該處皆已發函業者

改正等。然，以桃園市政府尚有116件（7,385個停

車位）未落實辦理件數最多，自108年至109年9月份

抽查16件，未有裁罰紀錄，上開縣市均待營建署切

實督導辦理，依法落實相關管理規定。

二、綜上，營建署100年6月30日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規定鼓勵增設之營業使用停車空

間，如有擅自變更未依前揭規定開放供公眾停車使用者，

則已構成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之要件，應依同法

第9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裁處，另建築物增設停車空

間供公眾使用鼓勵原則第12點規定應予列管且不定期抽

查，均有明令。惟查，營建署未能切實督導各縣市政府

落實執行列管及不定期抽查之措施，肇致部分獎勵增

設停車空間案件未依限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對外開放供

公眾使用，截至109年8月31日止，未依限取得停車場登

記證或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案件計205件、11,428個停車

位（分屬桃園市等12市縣），已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並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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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供公眾使用者計79件（3,556個停車位），尚在查處

改善中者126件（7,872個停車位），以及部分案件標示牌

或動態剩餘車位顯示裝置未設置或不符規定等情事。後

經本院抽查發現，僅臺北市依法查處落實管理，惟以

桃園市政府尚有116件（7,385個停車位）未落實辦理最

多，顯有未合。另，營建署允應切實檢討並督促所屬，

落實給予容積獎勵之增設停車空間需具公益性之立場與

精神，以及針對審計部認為衍生增加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所產生之額外銷售利益淪為起造人之利潤未能彰顯相關

效益等情，謀求改進並監督改善成效，落實相關規定。

綜上所述，營建署未能切實督導各縣市政府落實執

行自100年7月2日到101年12月31日廢止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期間所取得增設獎勵停車位之列管及

不定期抽查等措施，肇致部分獎勵增設停車空間案件未

依限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截至109

年8月31日止，未依限取得停車場登記證或對外開放供

公眾使用案件計205件（11,428個停車位；分屬桃園市

等12市縣），已取得停車場登記證並對外開放供公眾使

用者計79件（39%）、3,556個停車位（31%），尚在改善

中者126件（61%）、7,872個停車位（69%），以及部分案

件標示牌或動態剩餘車位顯示裝置未設置或不符規定

等情事。另經本院抽查發現，以桃園市政府尚有116件（

7,385個停車位）未落實辦理最多，均待營建署切實督導

及桃園市政府澈底檢討，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

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

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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